2010 年KCC挑戰盃巡迴錦標賽活動辦法
一、指導單位：中華民國摩托車運動協會

二、主辦單位：摩托車雜誌社

三、協辦單位：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贊助單位：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比賽場次：

KCC錦標賽

第一回   8/15 桃園極限站
 

報名起迄時間：8/2~8/7

第二回   9/12 嘉義大林站


報名起迄時間：  8/30~9/4        

第三回   10/23~10/24 高雄台糖站


報名起迄時間： 10/11~10/16 

六、比賽地點：


TYKA 桃園極限賽車場

桃園縣龍潭鄉高揚北路452巷48號 
    TEL：03-4719727


TKS台糖賽車場


高雄縣橋頭鄉創新路93號(台糖高雄花卉中心)


TEL：07-611-0886


ERC嘉義大林賽車場

    TEL：05-2656343
嘉義縣大林鎮忠孝路3號
七、報名參賽資格：
1.凡中華民國之國藉者均可報名參加。沒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護照之車手，必須有官方證明在國內有繼續居住3個月的證明書，同時有當事自己國家所參加團體之承諾書(同意書)，向主辦單位申請參賽即可。
2.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以上且居住中華民國境內，持普通重型機車駕照，身心健康並經公立醫院檢查合格可以參加劇烈運動者，且符合主辦單位各項條件規定者之名義組織而成的車隊及隊員申請參加比賽者。
過去6個月內沒有患重大刑法者。

八、車手身份、車輛使用、比賽方式、裝備、比賽號碼、感應器位置規定：

     車手身份：

1. 參考國內MAAT賽事組別之資格認定。
2.  B級選手以註冊之車輛可參加B組及挑戰A組，C級選手以註冊之車輛可參加C組及挑戰B組。
3.  C級選手及C組車輛不得參加A級組別競賽。

車輛使用：

1. 所有組別之參賽車輛的後照鏡、中支架等凸出物一律拆除，燈具需貼上膠帶固定或拆除。

2. 車輛安全規範由現場裁判判定，若有安全疑慮者需在比賽前改善方可下場比賽。
3. 車輛前方在面板及兩側位置需張貼車手比賽號碼，未貼車號之車輛不得下場比賽。號碼牌皆統一報到時由工作人員貼上。

比賽方式：
1. 比賽採並列式靜態(橫式)起跑：兩腳跨車站立地面上，可先行發動引擎，比賽採爭先賽的方式進行，率先跑完指定圈數通過終點之車手為該回合優勝車手。

2. 所有場次組別之參賽車皆限單人出賽，不得有兩人共用一台車輛出賽，經發現後，共用車手當天比賽成績歸零，且年度積分以零分計算。

安全裝備：

1. 參賽選手一律自備全罩式安全帽、連身皮衣、賽車手套、賽車靴等全套安全裝備，安全裝備不合格者一律禁止下場參賽

比賽號碼張貼位置規定：

1. 所有參賽車輛，在車頭(前面板)及車尾兩側，皆須張貼比賽車號，未張貼比賽車號之車輛，不得下場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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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車號張貼位置範例

感應器支架安裝位置規定：

1. 感應器支架位置需依照規定位置安裝。

2. 未依規定安裝感應器支架位置，或未安裝感應器支架，視同未符合車檢規定，主辦單位有權禁止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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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支架安裝位置圖

九、報名方式：

【本賽事活動不受理現場報名，亦不接受選手現場申請更換參

賽組別與參賽車申請更換選手。】

1.凡報名2010- KCC年度大獎賽之車手，請於光陽官方網站上下載車隊註冊及車手報名表，以匯款的方式繳交車隊註冊費及車手報名費後以傳真的方式完成報名程序，並且來電確認完成報名程序。
報名專線：(02)2703-6108 #239
傳真電話：(02)2701-4807
2.所有參賽者，必須完整填具主辦單位所提供之報名表與參賽切結書。

3.完成報名流程之車手名單將在官網公告，逾時不候。
十、2010-KCC挑戰盃巡迴賽報名參賽流程

            










十一、報名費用列表

	車隊註冊費
	每隊500元整
	包含領隊証、車隊會議權益等費用。

	註冊車隊之車手單場報名費
	每人200元整
	包含車手証等費用。

	註冊車隊之車手全年三場報名費

(一次繳交)
	每人500元整
	包含車手証等費用。

	個人車手單場報名費
	每人300元整
	包含車手証等費用。

	個人車手全年三場報名費
	每人800元整
	包含車手証等費用。


十二、比賽組別：
1.RACING-C組（原廠組125cc）
2.RACING-B組（改裝組162cc以下）
3.RACING-A組（改裝組182cc以下）

4.VJR-C組（原廠組100cc+110cc）
5.VJR-B組（改裝組132cc以下）
6.VJR-A組（改裝組152cc以下）


7.4T BIKE C組（限光陽KTR及酷龍車種）
8.4T BIKE A組（限光陽KTR及酷龍車種）
9.大專C組
大會備20台標準110 C組比賽車供學生車手使用，限學生報名參加。

報名人數限40名，報名人數未達10人則取消該組比賽。

人數超過15名則分組舉辦採淘汰賽，決賽以15名為限。
11.以上組別視車手報名情況而有所調整：
12.因安全考量，所有組別不合併進行比賽。

13.KCC挑戰賽各組別參賽人數若未達4人，則取消該組別比賽。
14.若單一組別超過人數上限30人，該組別則再細分A、B兩組，縮短圈數進行排位賽。

15.本次牌號依選手報名先後順序與組別，以顏色和牌號順序來編發號碼牌。
16.進行預賽及排位賽，參賽車手單圈秒數須達到該組最快車手最快時間
×110%為最低資格時間，達到最低時間資格之選手，方可晉級進入下一階段的比賽。
十三、獎勵辦法：

1.以光陽官方網站為主  http://www.kymco.com.tw

2.比賽人數未達4人(包括4人)，取消該組比賽與獎金、獎項。
3.比賽人數為5至7人，取前三名進行頒獎，僅發放第一名獎金，獎金金額比照季軍標準。
4.比賽人數為8至10人，取前三名進行頒獎，僅發放第一名及第二名獎金，獎金金額比照亞軍及季軍標準。
5.比賽人數達11人以上，取前六名進行頒獎，獎金發放金額比照官網公告標準。
十四、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備註

	★7:00～8:30
	報到時間為提早自早上7：00～8：30，請同隊車手連同參賽車一起到櫃檯辦理報到併參加預檢。
	七點至8:30點開始車手報到

	8:30～8:40
	長官致詞
	

	8:40～8:50
	裁判長規則講解
	

	8:50～9:00
	大專C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9:00～9:10
	110-C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9:10～9:20
	110- B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9:20～9:30
	110- A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9:30～9:40
	125-C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9:40～9:50
	125-B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9:50～10:00
	125- A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10:00～10:10
	4T BIKE C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10:10～10:20
	4T BIKE A組測時排位賽
	單圈測時排位賽時間5分鐘

	10:20～10:30
	工作人員休息10分鐘
	

	10:30～10:40
	大專C組預賽
	預賽8圈

	10:40～10:50
	110-C組預賽
	預賽8圈

	10:50～11:00
	110- B組預賽
	預賽8圈

	11:00～11:10
	110- A組預賽
	預賽8圈

	11:10～11:20
	125-C組預賽
	預賽8圈

	11:20～11:30
	125-B組預賽
	預賽8圈

	11:30～11:40
	125- A組預賽
	預賽8圈

	11:40～11:50
	4T BIKE C組預賽
	預賽8圈

	11:50～12:00
	4T BIKE A組預賽
	預賽8圈

	12:00～13:00
	中午休息
	計算公佈排位賽成績

	13:00～13:20
	大專C組決賽
	決賽10圈＋1暖胎圈

	13:20～13:40
	110-C組決賽
	決賽11圈＋1暖胎圈

	13:40～14:00
	110-B組決賽
	決賽13圈＋1暖胎圈

	14:00～14:30
	110-A組決賽
	決賽16圈＋1暖胎圈

	14:30~14:50
	中場休息
	分數統計第一階段及驗車

	14:50～15:10
	125-C組決賽
	決賽11圈＋1暖胎圈

	15:10～15:30
	125-B組決賽
	決賽13圈＋1暖胎圈

	15:30～16:00
	125-A組決賽
	決賽16圈＋1暖胎圈

	16:00~16:10
	4T BIKE C組決賽
	決賽11圈＋1暖胎圈

	16:10～16:40
	4T BIKE A組決賽
	決賽16圈＋1暖胎圈

	16:40～17:10
	分數統計
	驗車+頒獎佈置

	17:10～
	公佈成績頒獎
	公佈總決賽成績


十五、積分計算辦法：

1.車手積分給分辦法：

     分數同分者，以最終場比賽排名者取得較佳的車隊為年度排名優先。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得分
	20
	17
	15
	13
	11
	10
	9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第十一名
	第十二名
	第十三名
	第十四名
	第十五名

	8
	7
	6
	5
	4
	3
	2
	1


2.車隊成績：
比賽結束後，車隊取二名成績最佳之車手積分加總後為該站比賽車隊積分，全年比賽結束累積積分總計，全年度分數最高者為年度第一最佳車隊。
分數同分者，以最終場比賽排名者取得較佳的年度排名。

十六、車輛驗車規定：

1.賽前報到安檢：
每站比賽均須以車隊為單位進行報到手續，參賽車手本人需將車輛牽往驗車處進行賽前驗車工作，檢查項目為拆除後照鏡、中支架、燈具是否拆除或貼上膠帶，及其他影響安全等項目，並完成報到應核驗證件無誤後由工作人員協助於面板及車身左右側張貼號碼。合格與否一律以安檢人員目視為主，不合規定者須在比賽前改善，並且完成檢驗工作，未通過安檢者不得下場比賽。
2.賽後驗車：
各組比賽結束後，各組前六名車手應將得獎車停放於驗車區抽籤一名驗車。檢驗項目為排氣量及相關改裝項目是否符合改裝規定，賽後驗車未通過者，取消當日所有成績。並由依序遞補名次及驗車工作。
  3.異常狀況驗車：

     為求公平起見，大會有權力依規定要求車隊驗車。

  驗車條件為車手單圈秒數低於為該場地2009年之該組別最佳單圈2秒以

  上者。

  例如：A場地之100A組最佳單圈成績為40秒，若車手成績為38秒以下時，

  大會即通知該車進入驗車區驗車。

      驗車方式由大會驗車組執行，經發現不符合規定時，立即禁止比

  賽，無異常時則繼續比賽，為公平考量，大會無需對該車隊補償。
十七、賽後驗車工作：














十八、抗議申訴方式：

1.對比賽結果有異議之車手得於比賽後10分鐘內以書面表單，向主辦單位提出抗議，10分鐘後主辦單位一概不受理任何抗議申訴事項。
2.任何抗議事項經由裁判長決議後，車隊及選手均不得異議。
召開車隊會議











十九、罰則：

除主辦單位之競賽規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違規情事者，嚴格執行相關罰則。

	
	違規事項
	處分

	第一條
	1. 在比賽會場打架鬧事者，打群架之肇因者。

2. 於大會會場內惡意阻礙大會進行者。

3. 其他涉及違規或政府法令者，則依法移送法辦。
	1. 失格，取消本次競賽個人所有成績並取消本次大會全隊總積分。

2. 取消個人、全隊隊員全年度參賽資格。

3. 取消會員永久資格。

	第二條
	1. 起跑時未依裁判指令，違規跑行者。

2. 不依大會規定之排位、起跑點越位者。
	1. 警告，競賽依違規情節輕重成績加秒處罰。

	第三條
	1. 未依規定路線行進，途中切西瓜，轉進或行進其他方向跑道者。

2. 故意表現以至妨礙其他騎士跑行之跑法者。

3. 比賽中逆向行駛於競賽跑道內者。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失格，取消本次競賽個人所有成績。

	第四條
	1. 比賽中蓄意車把放手、腳離開踏板伸出外面，並採取任何危險的姿勢，以致阻擋危害他人行進者(包括故意擋道阻礙其他選手行進者)。

2. 比賽中任意阻擋他車前行，亦有推撞拉牽他人，或故意蛇行等舉動者(但若因第三者引起之不可抗拒反應，且不影響成績，可不處罰，視情況作定奪)。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取消本次大會各場全隊成績。

	第五條
	1. 比賽進行中參賽車衝出跑道外，未在限制範圍內(以二公尺為限)返回跑道，趁機橫越跑道超越前車者。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第六條
	1. 採用不屬於車輛本身具引擎動力及騎士之肌力或重力等自然現象以外的方法行駛或加速。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警告，競賽依違規情節輕重成績加秒處罰。

	第七條
	1. 耐久賽不依賽程規定換手，未換手者。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取消全隊隊員本場次參賽資格成績。

	第八條
	1. 競賽中參賽選手帶有酒氣，或以醫藥品(興奮劑、毒品等)故意造成精神亢奮狀態者。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取消全隊隊員本場次參賽資格成績。

	第九條
	1. 違規車手於車監期間內，如有違反競賽之規定者。
	1. 取消全隊隊員本場次參賽資格成績。

	第十條
	1. 冒名頂替參賽者，更換競賽車輛者之兩造選手。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失格，取消本次競賽個人所有成績。

	第十一條
	1. 未依規定手續提出抗議，私自爭執之選手或車隊。

2. 不服從裁判之判決者。
	1. 取消全隊隊員本場次參賽資格成績。

2. 取消本次大會全隊總積分。

3. 警告，競賽依違規情節輕重成績加秒處罰。

4. 車隊總積分扣5分。

5. 罰金(5,000以上50,000以下)。

	第十二條
	1. 發生嚴重犯規時，或經大會裁判認定繼續參加比賽有為他人可能者，經裁判判定應退出比賽或被取消資格者，或中途棄權，必須立即將牌號取下並不得繼續尾隨其車、選手前行。
	1. 失格，取消本次競賽個人所有成績。

2. 取消本次大會全隊總積分。

3. 罰金(5,000以上50,000以下)。

	第十三條
	1. 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報到車檢手續者。
	1. 取消個人本次大會各場參賽資格。

	第十四條
	1. 違規改裝車輛者，不依規定穿戴服裝及安全裝備者。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取消個人本次大會各場參賽資格。

4. 車隊總積分扣10分。

	第十五條
	1. 未職競賽之選手、技師、領隊(包括其家屬及車隊人員)任意進入競賽場內。
	1. 取消全隊隊員本場次參賽資格成績。

2. 車監兩個月全隊隊員不得參賽，禁賽兩場次。

3. 車隊總積分扣5分。

	第十六條
	1. 於大會會場競賽區以外，騎乘參賽車者，或用參賽車載乘其他任何人(選手與參賽車兩造)。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取消個人競賽資格，禁賽兩場次。

	第十七條
	1. 除大會工作人員於必要情況以外，任何人不得觸及選手與參賽車，不得接受他人之幫助。
	1. 取消本次大會單場個人成績。

	第十八條
	1. 比賽結束，選手必須繳回有關證件。
	1. 違者罰金1,000元。

	第十九條
	1. 終點名次之判決，以參賽車前輪軸心最先越過終點線者為優先，但選手必須與車同時越過終線。
	1. 未通過者不予計分。

	第二十條
	1. 選手參賽車輛發生機油外洩，污染賽道場地。
	1. 車隊積分扣5分。

2. 罰金(5,000以上50,000以下)。

	第二十一條
	1. 未維持場地、車隊休息區週邊環境整潔。

2. 車隊相關人員亂丟垃圾、煙蒂，製造髒亂者。
	1. 車隊積分扣5分。

2. 罰金(5,000以上50,000以下)。

	第二十二條
	1. 不服從工作人員指示，咆哮主辦單位相關工作人員。
	1. 嚴重警告選手，個人單場成績取消積分。

2. 車隊積分扣5分。

3. 取消個人本次大會各場參賽資格。

4. 車隊總積分扣10分。


· 以上違規情事，須由工作現場單位提報事實，交由裁判會議討論後裁定並公佈實施之，以昭公信，並函覆各縣市體育會摩托車運動委員會知照。

· 車隊與車手若發生以上違規之情事，現場裁判工作人員不得與違規人員有任何爭執或做任何裁決之處分。需紀錄車隊、車手違規之事實，回報裁判長提報至競賽審查委員會處理。
二十、2010 年KCC挑戰盃巡迴錦標賽改裝規定

大專 C組：

1.車種：僅限光陽VJR 110/100之車款或大會提供VJR 110之C組賽車。

http://www.maat.org.tw/
1-1限在校學生參賽。

RACING A組：

1.車種：僅限光陽RACING 125/150之車款。

2.引擎：2-1引擎排氣量上限為182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2-2 B組之RACING 125/150比賽車，亦可參加A組比賽。

3.其他：其餘改裝規定比照2010MAAT競賽規則。
http://www.maat.org.tw/
RACING B組：

1.車種：僅限光陽RACING 125/150之車款。

2.引擎：2-1引擎排氣量上限為162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2-2 C組之RACING 125/150比賽車，亦可參加B組比賽。

3.其他：其餘改裝規定比照2010MAAT競賽規則。
http://www.maat.org.tw/
RACING C組：

1.車種：僅限光陽RACING 125之車款。

2.引擎：引擎排氣量上限為125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3.其他：其餘改裝規定比照2010MAAT競賽規則。
http://www.maat.org.tw/
VJR A組：

1.車種：僅限光陽VJR 110/100之車款。

2.引擎：2-1引擎排氣量上限為152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2-2 B組之VJR 110/100比賽車，亦可參加A組比賽。

3.其他：其餘改裝規定比照2010MAAT競賽規則。
http://www.maat.org.tw/
VJR B組：

1.車種：僅限光陽VJR 110/100之車款。

2.引擎：2-1引擎排氣量上限為132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2-2 C組之VJR 110/100比賽車，亦可參加B組比賽。

3.其他：其餘改裝規定比照2010MAAT競賽規則。
http://www.maat.org.tw/
VJR C組：

1.車種：僅限光陽VJR 110/100之車款。

2.引擎：引擎排氣量上限為112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3.其他：其餘改裝規定比照2010MAAT競賽規則。
http://www.maat.org.tw/
4T BIKE C組：（僅有光陽出產4行程單缸檔車可以參加）

1.車種：僅限光陽出產之酷龍、KTR等單汽缸打檔車可以參賽，其他廠牌之車種不得報名參賽。

2.引擎：2-1引擎排氣量上限為150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2-2不可改裝水冷。

2-3引擎限採用自然吸氣方式，不得使用增壓裝置。

2-4必須安裝電盤，電盤允許進行切削，線圈亦可進行部份拔除。電盤及發電線圈必須具實際功能。

3.車體：3-1限用原廠車架，車架可補強改裝。

3-2車體基本外觀需維持原廠樣式，有整流罩之車種，不得拆除整流罩或更換改裝用整流罩及單座。

3-3可更換後搖臂。

4.輪胎：4-1限用有花紋的道路胎，不得使用光頭胎或刻花紋之光頭胎。

4-2雨天比賽禁止使用競賽雨胎。

5.其他：5-1除以上限制外，其餘改裝不限。

5-2改裝項目如有爭議，均由主辦單位裁定，參賽選手及車隊領隊均不得異議。

5-3 2010 KCC檔車組升級之車手及原改裝組之車手，不得參加檔車原廠組賽事。每場比賽前三名之車手，將進行審查評估，如該選手在2008、2009比賽曾有獲獎紀錄，下一場比賽無條件升級改裝組，車手及車隊均不得異議。

5-4原檔車改裝組之車手，預參加原廠組賽事，賽前需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主辦單位評估獲准後，該參賽車手方可降級參加原廠組賽事。

4T BIKE A組：（僅有光陽出產4行程單缸檔車可以參加）

1.車種：僅限光陽出產之酷龍、KTR等單汽缸打檔車可以參賽，其他廠牌之車種不得報名參賽。

2.引擎：2-1改裝排氣量上限為182cc，前六名之車輛抽驗一名。

2-2不可改裝水冷。

2-3引擎限採用自然吸氣方式，不得使用增壓裝置。

3.車體：3-1車體開放改裝，但不可移植工廠賽車或進口車之車架。

3-2可拆除原車之整流罩或改裝競賽用整流罩，亦可改裝賽車單座。

3-3可更換後搖臂。

4.輪胎：4-1開放輪胎改裝。

4-2雨天比賽可使用雨胎。

5.其他：5-1除以上限制外，其餘改裝不限。

5-2改裝項目如有爭議，均由主辦單位裁定，參賽選手及車隊領隊均不得異議。

二十一、檔車改裝組車手及升級名單
	車手
	2009所屬車隊
	2009 KCC成績
	備註

	劉君眉
	武田
	檔車改裝組第一站冠軍

檔車改裝組第二站冠軍

檔車改裝組第三站冠軍

檔車改裝組第四站亞軍
	原改裝組車手

	蔡瑞晏
	武田
	檔車改裝組第一站季軍

檔車改裝組第二站季軍
	原改裝組車手

	何旻霖
	武田
	檔車改裝組第三站亞軍

檔車改裝組第四站冠軍
	原改裝組車手

	郭子爵
	武田
	檔車原廠組第一站冠軍

檔車原廠組第二站亞軍

檔車原廠組第三站亞軍

檔車原廠組第四站亞軍
	升級改裝組

	龔士彥
	武田
	檔車原廠組第三站季軍

檔車原廠組第四站季軍
	升級改裝組

	王証郎
	EXACT正模
	檔車改裝組第一站亞軍

檔車改裝組第二站亞軍

檔車改裝組第三站季軍
	原改裝組車手

	張耀楊
	EXACT正模
	檔車原廠組第一站亞軍

檔車原廠組第二站冠軍
	升級改裝組

	陳佳豪
	睿騏車業
	
	原改裝組車手

	蔡文浩
	睿騏車業
	檔車原廠組第一站季軍

檔車原廠組第二站季軍
	升級改裝組

	邱士益
	睿騏車業
	檔車原廠組第三站冠軍

檔車原廠組第四站冠軍
	升級改裝組

	黃富田
	掉漆幫
	
	原改裝組車手

	王耀仲
	DWRC
	
	原改裝組車手

	劉富程
	台南皇昌
	
	原改裝組車手

	劉翰煒
	個人
	檔車改裝組第四站季軍
	原改裝組車手


賽務組





主辦單位





參賽車手





5.完成報到程序


參加KCC比賽





4.受理車手報名參賽


核對繳交車隊註冊費、選手報名費資料切結書照片等





3.登記車手資料


各組別參賽車隊車手公告


車隊休息區場地規劃





2.將報名表詳細填寫後並寄出各車手電子檔照片，可用一般數位相機自行拍攝大頭照，車手大頭照需五官清晰、脫帽。(照片檔案請註明：車隊名、個人姓名、報名組別)以便製作選手證，傳真至摩托車雜誌社並來電確認


FAX：(02)2701-4807


TEL：(02)2703-6108


E-mail：user07@motorworld.com.tw


地址：台北市延吉街233巷3號


4樓





1.網路下載報名表





公告會議結果





由裁判決議





傳送開會訊息


郵件發函通知會議時間地點


比賽現場以廣播方式通知領隊





無異議





會議原由


公告特別規則


車隊、車手權益宣布


比賽結果爭議





說明討論事項及公佈訊息





車隊提出異議





採表決決議





抗議決議結果





主辦單位發起會議





不合格：退還押金公告異動成績





不合格


回報大會並再次依遞補順位取前六名中抽籤一名驗車，至驗車完成為止





合格


公告決賽成績





合格：押金賠償給被檢舉車隊





驗車結果





檢驗被抗議車及抗議項目





繳交押金1000元





車隊上訴抗議





驗車結果





車隊自行拆車


由車隊技師卸下引擎及汽缸頭





驗車組工作人員進行驗車


驗車項目：


汽缸內徑、活塞行程、總排氣量


節流閥口徑


空濾完整性


※以上驗車數據及狀況均需現場紀錄，驗車數據及紀錄內容不得公佈。





車手抽籤抽驗一名進行驗車


驗車長未公佈驗車結果前，前六名之車輛統一停留在驗車區由大會保管。


跨組參賽之選手其車輛可暫時離開驗車區參加下一組賽事，完賽後仍需回到驗車區等候驗車結果。





決賽結束廣播前六名車手進入驗車區





個人車手或小車隊無力拆車


繳交1000元拆車費用給大會由大會協助























41-60號


1 -20號





紅色號碼牌





41-60號


21-40號


1 -20號





黃色號碼牌





41-60號


21-40號


1 -20號





藍色號碼牌



























































